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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协助做好2022年度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
教学考核工作的函

各教学学院、开放教育学院：
根据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及学校职称评审有关文件精神，请校内各教学学院及相关部门协助做好教学考核工作，现将具体要求函告如下：
一、考核内容
被考核人（自行向所属教学学院申报）任现职以来的教学工作情况。具体包括：
1、由教研室同行和院领导分别对被考核人任现职以来每学年度教学工作进行评价并打分（附件1-2）。
2、审核被考核人的加分和减分情况（附件3）。加分与减分依据见附件4。
3、审核被考核人任现职以来承担教学工作总学时数，年平均学时数，和同教研室年平均学时数（附件5）。
4、审核被考核人任现职以来年度教学考核结果（附件6）。
5、对被考核人《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表》、《高教系列任职资格评审简明情况登记表》中“教学工作情况”内容进行初审，并提供初审意见（被考核人多提交一份表格，学院初审后，请院长直接在多提交的那份表格“确认”栏内签字确认，并加盖学院公章）。
6、组织被考核人进行公开述职，并形成书面评议意见。
7、请开放教育学院另外提供学生对在本学院任课教师的评价意见（附件7），并提交关于该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的书面意见。
8、申报副教授、教授的被考核人，需提交参与专业教学科研团队建设、系统指导青年教师证明，请所属学院审核该证明材料，并签章确认。
二、材料提交
1.职称申报人提交材料：附件1-3、5-6以及发表教研论文佐证材料、承担教研项目情况佐证材料、教学获奖及教学成果佐证材料、《高等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表》与《高教系列任职资格评审简明情况登记表》，其中发表教研论文、承担教研项目情况、教学获奖及教学成果的佐证材料请于10月17日-19日报送至教务处932会议室，其他材料请于10月24日-26日报送教务处审核。
2.各教学学院需对申报人提交的教学考核材料进行初审并审核申报人教学总结及申报副教授、教授的申报人参与专业教学科研团队建设、系统指导青年教师证明等材料。
3.开放教育学院需提交附件7以及申报人在本学院任课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的书面意见，开具申报人担任班主任、辅导员等情况证明。
4.上述材料均需按照职称评审文件规范填写申报，经学院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
5.各教学学院、开放教育学院请于10月23日前将责任考核部分的考核结果（附件8）报送至教务处评估与督导办公室，电子稿通过OA发送至教务处罗翔处。



附件1：

安徽开大教师教学工作情况评价成绩表
（系同行评价部分）

教师姓名：          院长（签名）          学院（盖章）：         
	年度
	系同行评价得分（总分为100分）

	
	

	
	

	
	

	
	

	
	

	
	

	
	




附件2：
安徽开大教师教学工作情况评价成绩表
（学院领导评价部分）

教师姓名：          院长（签名）          学院（盖章）：         
	年度
	学院领导评价得分（总分为100分）

	
	

	
	

	
	

	
	

	
	

	
	

	
	




附件3：
安徽开大教师教学工作年度评价加分与减分情况
教师姓名：           院长（签名）         学院（盖章）：         
	年度
	加分/减分项目
	成绩（加分计正分，减分计负分）

	
	
	

	
	
	

	
	
	

	
	
	

	
	
	

	
	
	

	
	
	

	
	
	




附件4：
安徽开大教师教学工作情况评价成绩加分与减分依据

	加
分
项
目
	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第一作者教学研究论文，每篇加1分

	
	主持本学科省级教学研究立项者加5分，第二、三、四名参加者依次加3、2、1分

	
	主持本学科校级教学研究立项者加3分，第二、三名参加者依次加1、0.5分

	
	开设三门以上课程者（包括公共选修课）加3分

	
	教学工作量超过额定工作量一倍者加4分，超过一半者加2分

	减
分
项
目
	无故不接受任务视情节减5 --- 10分

	
	未经学校批准擅自去校外兼课视情节减5 --- 10分

	
	一般教学事故一次扣3分，严重教学事故一次扣10分




附件5：
安徽开大教师教学工作量情况

教师姓名：       院长（签名）      学院（盖章）：         
	任现职以来承担教学工作总学时数
	

	年平均学时数
	

	同教研室年平均学时数
	




附件6：
安徽开大教师年度教学考核情况

教师姓名：        院长（签名）       学院（盖章）：         
	年度
	考核等次（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附件7：
安徽开大教师教学工作情况评价成绩表
（学生评价部分）

教师姓名：       院长（签名）      学院（盖章）：
	年度
	学生评价得分（总分为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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